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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

本手册适用于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BIM 智能辅助审查子系统

（以下简称“BIM 审查子系统”）各用户单位使用操作，是 BIM 审查子系统的一

部分，应与《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 BIM 智能辅助审查建模手册》、《上海市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BIM 智能辅助审查子系统（结构辅助工具）操作手册》、

《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BIM 智能辅助审查子系统（结构智能审查

功能）操作手册》等成果说明文件配合使用。

BIM审查子系统的建立和应用，除应符合本手册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

行业和本地区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DM数据文件是BIM审查子系统中的一种数据格式，用公开、标准的数据库

格式记录BIM专业交付的数据，以保证后续应用中对数据的无损读取，这种数据

库文件称之为“EDM数据文件”（以下简称“EDM”）。EDM数据应满足《上海市

房屋建筑施工图、竣工建筑信息模型建模和交付要求（试行）》的通知（沪建

建管〔2021〕725号）中施工图阶段深度要求。在本BIM审查子系统中，该格式

文件用于建筑、给排水、暖通、电气等专业BIM审查。后续将根据上海市BIM数

据研究成果，适时更新为IFC数据格式。

本手册帮助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审图机构等广大用户了解本系统，熟悉

工作方法，掌握操作流程。为适应系统建设进度，本手册会随系统升级更新，

不断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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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概述

本系统是基于 BIM 模型的智能化审查技术，就施工图审查过程中的刚性指

标，依托现有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实现“BIM 智能审查”+“人

工审查”的新型审查模式，实现审查的公平、公正、透明，提升工程项目信息

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本系统包括建筑、给排水、暖通、电气专业的 BIM

智能辅助审查功能。

系统采用统一、可控的 BIM 数字化模型标准数据交付格式，集成至上海市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并为远期数据流动和平台衔接提供可能。

1）统一、可控的 BIM 数字化模型：标准数据交付格式为.EDM 数据格式、

IFC 格式，配套提供常用 BIM 数字化平台软件的转换工具；

2）BIM 数字化模型包含 BIM 图纸等信息，并提供基于网页端的轻量化智能

审查工具；

3）BIM 智能辅助审查系统与现有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高度融

合，将操作流程方面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开放的 EDM 数据格式也为后续的数

据流动和平台衔接提供更多可能。

系统、硬件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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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系统要求

操作系统 64 位 备注

Windows 7 

Windows 10  推荐系统

表 2.2 硬件要求

硬件类型 推荐配置要求

CPU 主频 2GHz 以上 CPU，建议 i7 CPU 8 核

显示 1280×1024 或以上，建议 1920×1080

硬盘 200G 及以上可用空间

网络 上行带宽 1MB/s，下行带宽 12.5MB/s，相当于电

信 ADSL 100M

内存 16G 或以上

表 2.3 软件要求

浏览器要求（以下任选其一） 备注

谷歌浏览器 推荐浏览器

360 浏览器
需要使用极速模式，可在浏览器

右上角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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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功能

3.1操作流程

3.2 图 3.1-1 操作流程

3.1.1 流程概述

主要涉及到四方主体：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审图单位、主管部门。大致

流程为建设单位对项目（在 BIM 审查范围内的）进行创建并申报，设计单位上

传 BIM 数字化文件等资料，审图单位通过“BIM 审查”+“人工审查”的方式完

成审查并出具意见，主管部门对施工图审查的整个过程进行监管。

3.1.2 用户角色及功能

表 3.2 角色及功能

序号 用户角色 用户功能



7

1 建设单位 全流程跟踪

2 设计单位 BIM 数字化文件上传、审查意见回复

3 审图单位 BIM 数字化审查、人工复核、出具审查意见

4 主管部门 全流程监管

3.3系统通用功能

3.2.1 视图管理

图 3.2-1 模型浏览

鼠标/触控切换

默认鼠标操作，触控操作需点击 切换至 。

顶点捕捉

“顶点捕捉” 可全局使用，配合测量或者设置剖切面时可精确选择捕

捉点（单个三角面的边角点）。当鼠标出现“╋”符号表示顶点捕捉功能已开启。

显示集



8

显示集可以显示或隐藏一部分模型以便直观快速浏览，提高工作效率（如

图 1）。

图 3.2- 2 选择目标模型

隔离选择集：选中单个构件或一组构件点击 ，选中的构件显示，未选

中的构件隐藏。如图

图 3.2-3 隔离选择集

隐藏选择集：选中单个构件或一组构件点击 ，选中的构件隐藏，未选

中的构件显示。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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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隐藏选择集

恢复显示：点击 ，模型全部显示。

构件拾取状态：选中构件，切换至“选中构件可拾取” ，则该构件在

选择时可以被选中(如图 4）；切换至“选中构件不可拾取” ，则该构件在

选择时不可以被选中。(如图 5）

图 3.2-5 设置构件为不可选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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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框选时该构件不可选中

地形控制

景观控制共三种模式：隐藏地形 、显示地形环境 、半透明显示

地形 ，单击进行切换。

测量

可以开启顶点捕捉功能 。

(1)距离测量

点击 进入距离测量模式，选取起始点会自动显示测量结果，继续选择

点可实现连续测量，单击鼠标右键可结束此次测量，点击 按钮则退出距离

测量功能，测量结果单位为米（m），测量结果保留 2位小数。可多次测量。

(2)角度测量

点击 进入角度测量模式，单次测量需依次选取 3 个点，第二个点作为

交点；一次选择多个点可实现连续测量，连续测量除首位 2 个点，其余点均为

交点，每三个点计算一次角度，结果依次显示（如图 6所示）。

选取完毕右键退出，系统自动显示测量结果，点击 按钮则退出角度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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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功能，测量结果单位为度（°），测量结果保留 2位小数。

图 3.2-7 角度测量

(3)面积测量

点击 进入面积测量模式

若选取多个点不在同一平面，系统会按照前三个点确立一个平面，再将其

他点投影至该平面计算面积（如图 7所示）。

图 3.2-8 面积测量

若选择点过程中若出现线与线的交叉则视为测量失败，需单击鼠标右键结束

前三点所确

定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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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测量，或点击 重新按照正确的顺序进行选择(如图 8，9 所示)。测量结

果单位平方米（m
2
），结果保留 2位小数。

图 3.2-9 沿几何体边依次取点，无交叉

图 3.2-10 测量过程中线与线出现交叉，测量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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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围体剖切

鼠标左键单击 按钮，分别弹出三个子按钮：缩放剖切体 、旋转迫切体

和移动剖切体 。

剖切时无法使用地形控制按钮，建议提前设置好地形显示方式。

创建剖切体：选择 ，单击窗口，系统生成根据用户界面生成大小适宜的半透明

剖切体；或选择构件再点击创建剖切体，系统根据构件大小生成相应尺寸的剖切体。(如

图 10 所示）

图 3.2-11 放置剖切体

确认剖切：点击 ,剖切体范围内构件显示，其他部分自动隐藏。（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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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2 剖切效果

修改剖切体：确认剖切后，再次点击 可修改剖切体。

退出剖切：剖切完成后，点击 ，即退出剖切状态，显示完整模型。

平移剖切体：点击 ，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剖切体会水平方向移动；按住键盘”

Ctrl“键同时鼠标左键拖动，剖切体竖直方向移动。

旋转剖切体：点击 ，鼠标左键拖动，剖切体以它几何中心为旋转点进行水平旋

转。

缩放剖切体：点击 ，鼠标放在想要缩放的剖切体上，剖切体面变为红色，拖动

鼠标则可实现相应方向的轴缩放。

单面剖切

单击 按钮之后进入单面剖切（可以配合顶点捕捉功能使用）

编辑剖切面：选择 编辑剖切面，在需要剖切的平面选取 3个坐标点，系统自动

生成剖切面。鼠标拖动剖切面箭头可移动剖切面。(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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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3 单面剖切

确认剖切：将剖切面移动到合适位置，单击 ，剖切面箭头方向隐藏，背面显示。

（如图 13 所示）

图 3.2-14 单面剖切效果

退出剖切面：剖切完成后，点击 ，即退出面剖切状态，显示完整模型。

ViewCube 操作说明

1）ViewCube 3D（视图立方）导航控件位于活动视口的右上角，它提供了当前方向

的视觉反馈，让您方便调整视图方向以及在各个视图之间进行切换。

2)6 个面 区域代表模型的标准正交视图分别为上、下、前、后、左和右。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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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单击 ViewCube 上的某个面来设置正交视图。

3)单击角点 ，可以根据由模型三个面定义的视口，将模型的当前视图更改为四

分之三视图。

4)单击边 可以根据模型的两个面将模型的视图更改为四分之三视图。

5)点击 （主栅格图标）相机会自动定位到原始视角

6)单击滚动箭头 。模型会围绕视图中心沿正向或反向将当前视图滚动或旋转

90 度。

7)当面视图为当前视图时，显示四个三角指示 ，点击相应三角形会切换到相

邻面视图。

8)单击 ViewCube，按住并且拖动，便可任意环绕模型。单击 ViewCube 转盘 ，

按住并且拖动，

3.2.2模型树及属性查看

模型树查看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右下角 目录树按钮可进行构件定位，定位构件呈红色。

图 3.2-15 模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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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属性查看

点击构件，可通过右侧菜单栏查看构件属性

图 3.2-16 属性查看

3.3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操作流程

图 3.3-1 设计单位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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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通过“上海一网通办”服务平台，进入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

统（建设工程联审共享平台）启动“房建工程施工许可并联审批”流程后，设计单位

通过建设单位在申请表中填写的手机号码登录系统，选择用户登录下的【传图及报

装】，进入相关页面。

图 3.3-2 登录界面

图 3.3-3 施工许可办理界面

进入后选择专业项，点击【BIM智能辅助审查上传】，进入到资料上传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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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4 上传界面

其中“*” 专业为浦东新区可根据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实际情况，扩大实行范围、

拓展审查功能，开展先行先试内容。

图 3.3-5 BIM 数字化审查资料上传界面

3.3.1上传数据文件

选择需要上传 EDM 文件的单体模型，在【上传 EDM】一栏中点击【上传】，在，弹出

的对话框中，输入模型名称，点击选取文件，选择目标 EDM,即可上传相应 EDM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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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6 选择单体

图 3.3-7 上传模型

上传成功，提示如下：

图 3.3-8 上传模型成功

上传完成各单体模型后，可进行更新、删除操作。

单体第一次上传模型后，原来【上传】按钮变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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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点击【更新】按钮，后续上传模型流程与初次相同，上传模型会自动覆盖上次

模型。

选择需要编辑的单体，点击【删除】即可删除所选单体模型，可按上述方式重新上

传。

图 3.3-9 上传模型查看

各个单体模型全部上传完成，检查无误点击单体侧的【提交文件】，在弹出的对话

框经过二次确认后进行该单体初次设计的提交。

选择需要查看的单体，待提交后，【查看模型】的状态显示高亮后，点击【查看模型】

弹出设计单位查看模型页面。可对模型进行浏览查看,复核模型。

建设单位在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提交“房建工程施工许可并联审批”

后，负责本次施工许可对应施工图审查的审图机构可登录进行 BIM 审查操作。

3.3.2意见查看

意见查看模块可查看图审采纳的智能审查意见，包含各轮次的项目。点击【采纳意

见查看】，设计单位可查看本轮 BIM 审查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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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0 图审意见查看

在审查页面，点击【历史版本】，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查看模型】，可以查看每

一轮次上传的模型。点击【采纳意见查看】可以查看对应批次的审查意见。

图 3.3-11 历史版本模型-意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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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审图机构操作流程

图 3.4-1 审图机构操作流程

审图单位通过“上海一网通办”服务平台，选择用户登录下的【审图和服务】，进

入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建设工程联审共享平台）相关页面。



24

图 3.4-2 登录界面

选择对应的项目，点击【进入】

图 3.4-3 项目选择界面

进入到系统页面，在页面中，点击【BIM智能辅助审查】，进入到审查页面

图 3.4-4 登录界面

其中“*” 专业为浦东新区可根据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实际情况，扩大实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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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审查功能，开展先行先试内容。

图 3.4-5 审查界面

3.4.1智能审查

待单体模型的状态变为【审查成功】，即可对相应单体进行智能审查。点击【查看

模型】，即可进入到详细审查页面；

图 3.4-6 智能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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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7 审查结果界面

3.4.2 意见查看

进入系统后，系统会按照专业进行意见展示，以建筑为例。展示当前审查涉及规范，

选择规范情况。以及条文审查是否通过，不涉及的情况。

展开系统审查意见栏，并点击相应审查意见，即可对意见进行查看；条文类型会在

左上角进行标出，方便专家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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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8 意见查看

3.4.3 意见筛选

规范筛选

根据审查要求，勾选对应的规范版本，即可选择当前规范下，不满足条文要求的审

查意见。

图 3.4-9 规范审查界面

意见筛选

系统可以对意见种类进行分类，页面左下角有相应的勾选框。通过点选勾选框，可

以针对审查结果进行过滤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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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0 规范审查界面

3.4.4 项目情况查看

针对点击右上角的项目详情，可对整个项目的基本信息以及模型的基础信息进行查

看，方便专家进行审查工作。

图 3.4-11 项目情况查看

3.4.5 意见采纳

针对BIM智能辅助审查系统提出的审查意见，审查专家可根据需求，点击【采纳意见】

对意见进行采纳。重复点击则取消采纳。点击添加批注可人工补充审查意见，【需注意，

人工批注和采纳意见是两条独立意见，两者互相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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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2 意见采纳

3.4.6 意见导出

待意见采纳工作完成后，点击【导出报告】，可对上一步操作中各专业采纳的意见

进行汇总和分项查看。在弹出的页面中点击【导出PDF】，可对该单体下的对应查看的意

见以PDF的形式导出至本地文件夹。

点击【发送至审图系统】，即可将此次单体的智能审查意见采纳完成。

`

图 3.4-13 意见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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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管理部门操作流程

图 3.5-1 管理单位操作流程

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施工许可-项目情况查看界面，点击【BIM 智能辅助审查】进入

BIM 智能辅助审查系统中。

图 3.5-2 意见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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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实现对项目上传模型以及审查结果详细查看。

图 3.5-3 项目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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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BIM 审查范围

专业 规范编号 规范名称 条文编号

建筑

GB 50099-2011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4.3.2

建筑 5.1.3

建筑 5.3.8

建筑 6.2.13

建筑 6.2.24

建筑 6.2.27

建筑 7.1.1

建筑 7.1.5

建筑 8.1.5

建筑 8.1.6

建筑 8.5.3

建筑 8.7.2

建筑 8.7.4

建筑 8.7.5

建筑

GB 50096-2011 住宅设计规范

5.1.1

建筑 5.2.1

建筑 5.2.2

建筑 5.3.1

建筑 5.3.3

建筑 5.4.4

建筑 5.4.6

建筑 5.5.2

建筑 5.6.2

建筑 5.6.3

建筑 5.7.4

建筑 5.8.1

建筑 5.8.7

建筑 6.3.1

建筑 6.3.2

建筑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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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6.3.4

建筑 6.3.5

建筑 6.4.1

建筑 6.4.7

建筑 6.6.3

建筑 6.7.1

建筑 6.9.1

建筑 7.1.3

建筑 JGJ／T 67-2019 办公建筑设计标准 4.1.9

建筑 JGJ 48-2014 商店建筑设计规范 4.2.10

建筑

GB 55025-2022
宿舍、旅馆建筑项目

规范

2.0.17

建筑 2.0.18

建筑 2.0.19

建筑 3.3.4

建筑 3.3.6

建筑 3.3.7

建筑 4.3.2

建筑 4.3.4

建筑

GB 55019-2021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

碍通用规范

2.2.3

建筑 2.3.1

建筑 2.3.2

建筑 2.3.4

建筑 2.6.3

建筑 2.6.5

建筑 2.8.1

建筑 2.8.4

建筑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5.1.1

建筑 5.1.2

建筑 5.1.6

建筑 5.3.1A

建筑 5.3.2

建筑 5.3.3

建筑 5.4.4A

建筑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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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5.5.32

建筑 5.5.6

建筑 5.5.9

建筑 6.3.2

建筑 6.3.3

建筑 6.4.14

建筑

JGJ 39-2016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

设计规范

4.1.3

建筑 4.1.3A

建筑 4.1.3B

建筑 4.1.6

建筑 4.1.9

建筑

GB 50763-2012 无障碍设计规范

3.4.2

建筑 3.4.4

建筑 3.4.6

建筑 3.6.2

建筑 3.7.1

建筑 7.3.1

建筑 7.4.2

建筑

GB 50352-2019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

准

5.3.4

建筑 6.4.7

建筑 6.7.1

建筑 6.8.12

建筑 6.8.8

建筑

GB 55031-2022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

3.2.1

建筑 3.2.2

建筑 5.2.3

建筑 5.7.1

建筑 6.6.3

建筑

GB 50067-2014
汽车库、修车库、停

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4.1.5

建筑 4.1.8

建筑 4.1.9

建筑 5.1.2

建筑 5.2.4

建筑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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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6.0.13

建筑 6.0.15

建筑 6.0.2

建筑 6.0.7

建筑

JGJ 100-2015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4.1.9

建筑 4.2.4

建筑 4.2.9

建筑 6.1.3

给排水

GB 50368-2005 住宅建筑规范

8.2.4

给排水 8.2.7

给排水 9.6.1

给排水
GB 50096-2011 住宅设计规范

8.2.10

给排水 8.2.6

给排水

GB 55020-2021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

通用规范

3.3.1

给排水 3.3.6

给排水 5.3.5

给排水
GB 50015-2019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

准

3.6.2

给排水 3.6.5

给排水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7.3.7

给排水 8.1.3

给排水 8.2.1

给排水 8.3.1

给排水 8.3.2

给排水
GB 55037-2022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8.1.8

给排水 8.1.9

给排水

GB 50067-2014
汽车库、修车库、停

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7.1.15

给排水 7.1.5

给排水 7.2.1

给排水

GB 50974-201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

统技术规范

3.5.4

给排水 5.1.4

给排水 5.2.1

给排水 5.4.1

给排水 7.4.5

给排水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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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 9.2.3

给排水 GB 55036-2023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3.0.5

给排水

GB 50084-2017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

计规范

12.0.1

给排水 5.0.1

给排水 5.0.2

给排水 5.0.4

给排水 5.0.5

给排水 5.0.6

给排水 6.3.1

给排水 6.3.3

给排水 6.5.1

暖通 GB 50096-2011 住宅设计规范 8.5.3

暖通 GB 50189-2015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
4.2.8

暖通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8.5.1

暖通 8.5.2-1

暖通 8.5.3-1

暖通 8.5.4

暖通 9.1.6

暖通 9.3.11

暖通 9.3.16

暖通

GB 51251-2017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

术标准

3.1.2

暖通 3.1.5

暖通 3.2.1

暖通 3.2.2

暖通 3.2.3

暖通 4.4.15

暖通 4.4.16

暖通 4.4.2

暖通 4.4.7

暖通 4.5.1

暖通 4.6.3

暖通 4.6.5

暖通 GB 50736-201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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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调节设计规范暖通 6.3.2

暖通 8.10.3

暖通 9.1.5

暖通
GB 50067-2014

汽车库、修车库、停

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8.2.1

暖通 8.2.2

暖通 GB 55036-2023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11.2.1

暖通 GB 50738-2011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

规范
8.4.2

电气

GB 50368-2005 住宅建筑规范

8.5.5

电气 9.7.2

电气 9.7.3

电气

GB 50096-2011 住宅设计规范

8.1.3

电气 8.7.1

电气 8.7.4

电气 8.7.6

电气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3.0.2

电气 3.0.4

电气

GB 55024-2022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

用规范

3.1.6

电气 3.2.1

电气 3.2.4-2

电气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10.1.1

电气 10.1.2

电气 10.1.5

电气 10.3.1

电气 8.4.1-1

电气 GB 55037-2022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2.2.12-3

电气

GB 51348-2019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

准

11.2.3

电气 11.2.4

电气 8.5.3

电气 GB 50067-2014
汽车库、修车库、停

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9.0.7

电气 GB 55036-2023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12.0.10

电气

GB 50116-20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

计规范

3.4.6-1

电气 4.8.1

电气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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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 6.1.1

电气 6.1.3

电气 6.11.1

备注：

1.截止到发稿前，根据现行使用规范条文应用的审查范围，仅供参考。

2.系统会结合现行有效规范及其他要求，调整审查范围，具体以审查系统内应用内容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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